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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募集说明书及本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募集说明书及本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主承销商承诺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因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与发行人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公司债券未能按时

兑付本息的，主承销商承诺负责组织、落实相应的还本付息安排。

受托管理人承诺严格按照相关监管机构及自律组织的规定、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文件的约定，履行相关职责。发行人的相关信

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债券持有人遭受损失的，或者公司债券出现违约情形或违约风险的，受托管理人

承诺及时通过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等方式征集债券持有人的意见，并以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发行人、增信机

构、承销机构及其他责任主体进行谈判，提起民事诉讼或申请仲裁，参与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等，有效维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受托管

理人拒不履行、迟延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相关规定、约定及本声明中载明的职责，给债券持有人造成损失的，受托管理人承诺对损失予以相

应赔偿。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募集说明书及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并自行承担相关风险。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的经营风险、偿债风险、诉讼风险以及公司债券的投资风险或收益等作

出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本期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认购或持有本期公司债券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其他有关发行人、债券持有人、

债券受托管理人等主体权利义务的相关约定。

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 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募集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和对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投

资者若对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

时，应特别审慎地考虑募集说明书第二节所述的各项风险因素。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期债券评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上市前，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末的净资产为

３６７

，

７４２．５７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

合计），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８．２３ ％

（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５８．８１％

）本期债券上市前，本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为

９

，

３９１．４６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 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本期债券发行及挂牌上市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二、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

期债券期限较长，债券的投资价值在其存续期内可能随着市场利率的波动而发生变动，从而使本期债券投资者持有的债券价值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本公司将积极申请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由于具体上市审批事宜需要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方能进行，并依赖于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核准，本公司目前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一定能够按照预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且具体上市

进程在时间上存在不确定性。此外，证券交易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本公司亦

无法保证本期债券在交易所上市后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

四、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说明本期债券偿还债务

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内，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将持续关注发

行人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等因素，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如果发生任何影响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或债券信用级别

的事项，导致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或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级别降低，将会增大投资者的风险，对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

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取得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债券持有人会议在其

职权范围内通过的任何有效决议的效力优先于包含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主体就该有效决议内容做出的决议和主张。债券持有人

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均视作同意并接受本公司为本期债券制定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

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义务的规定。

六、在本期债券评级的信用等级有效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将对本公司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持续定期跟踪评级与不定期

跟踪评级。跟踪评级期间，资信评级机构将持续关注本公司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本公司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件、本公司履行债务

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以动态地反映本公司的信用状况。资信评级机构将及时在评级机构网站公布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

报告，同时报送发行人及相关监管部门，并由发行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指定媒体予以公告。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普通词语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舟山港集团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港务投资 指 舟山港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舟山港集团前身

控股股东、舟山国资 指 舟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舟山市发改委 指 舟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董事会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法》 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第三次修

订，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订，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三

次修正，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起施行。

《债券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主承销商、浙商证券、簿记管理人 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和其他承销团成员组成的承销团

募集资金专户、专项偿债账户 指

发行人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开立的专项用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付与本息偿还的银行账户

债券受托管理人 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律师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评级机构、新世纪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最近三年、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

募集说明书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信用评级报告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本次公司债券、本次债券

本期公司债券、本期债券

指

发行人经过股东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号董事会批准，发行面额总值不超过人民币

７

亿元的公司

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公开发行

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

二、公司简称

舟港股份 指 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国贸公司 指 舟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兴港物业 指 舟山港集团兴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集团置业 指 舟山港集团置业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海通客运 指 舟山港海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客货公司 指 舟山港集团客货运输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海通宾馆 指 舟山市普陀山海通宾馆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兴港物流 指 舟山港兴港物流有限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

兴港海运 指 舟山港兴港海运有限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

金塘港口 指 舟山市金塘港口开发有限公司，本公司报告期内转让的二级子公司

衢黄公司 指 舟山市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

舟山外代 指 中国舟山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

老塘山中转 指 舟山港老塘山中转储运有限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

中远物流 指 舟山中远物流有限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

外钓油品 指 舟山港外钓油品应急储运有限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

海通轮驳 指 舟山港海通轮驳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

浙江船交 指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

综保区码头公司 指 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码头有限公司，本公司报告期内转让的二级子公司

海通物流 指 舟山港海通物流有限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

港嵊投资 指 舟山港嵊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

港浦投资 指 舟山港浦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港嵊投资下属合营公司

马迹山散货 指 舟山港马迹山散货物流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舟港股份报告期内转让的合营公司

光汇油品 指 舟山光汇油品码头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舟港股份的合营公司

六横港口 指 舟山市六横港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舟港股份报告期内转让的联营公司

岱山东方 指 浙江省岱山东方港口开发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舟港股份报告期内转让的联营公司

海通港服 指

舟山港海通港口服务有限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舟山外代控股子公司，曾用名舟山港海

通外轮供应有限公司

舟山外代货运 指 舟山外代货运有限公司，本公司二级子公司舟山外代控股子公司

国际邮轮港 指 舟山群岛国际邮轮港有限公司，本公司联营公司

中海石油物流 指 中海石油（舟山）基地物流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舟港股份联营公司

大宗商品交易所 指 浙江舟山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本公司联营公司

临城新区开发建设 指 舟山市临城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本公司参股公司

实华原油 指 舟山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舟港股份联营公司

上港集团 指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专业名词

宁波

－

舟山港 指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经交通运输部批准，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启用的港口名称

舟山港域 指

主要包括定海、老塘山、马岙、金塘、沈家门、六横、高亭、

衢山、泗礁、绿华山、洋山等

１１

个港区

经济腹地 指

陆向腹地，以某种运输方式与港口相连，为港口产生货源或消耗经该港口进出货物的地域

范围

公用码头 指 面向全社会运输服务的生产性码头设施

货主码头 指 企业自建的、直接为本企业生产服务，承担原材料及产成品等的运输的码头设施

泊位 指 港区内停靠船舶、装卸货物的港口固定位置

水水中转 指

通过船舶运输到某个港口，经过装卸，再通过另一个船舶运输到目的港的过程。一般情况

下是大船进港再通过小船二程运输到达目的港。水水中转可分二种，一种是锚地中转，另

一种是通过固定码头进行中转。

货物吞吐量 指

经由水运进出港区范围，并经过装卸的货物总量，由水运运进港口卸下后又装船运出港区

的转口货物，分别按进口和出口各计算一次吞吐量

港口使费 指

船舶及货物进港需支付的费用，主要包括港口作业费、港口规费和通关税费，具体项目有：

船舶吨税、港务费、引航费、停泊费、装卸费、拖轮费、理货费、驳运费、代理费、商检费和海

关税费等

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ＯＵＳＨＡＮ ＰＯ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 舟山市定海港码头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孙大庆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一）公司债券发行批准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第

１

号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

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 上述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经公司控股股东舟山国资审批

通过，并出具了《舟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舟国资委【

２０１５

】

１４

号）和《舟山港

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书》（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号）。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５

】

８９８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

亿元（含

７．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公司将综合市场等

各方面情况确定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具体发行条款。

（三）本期债券的基本条款

１

、债券名称：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

２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

亿元。

３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为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４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５

年。

５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通过薄记建档方式确定，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６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

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７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８

、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

就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９

、起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０

、付息日：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２

年每年的

５

月

２２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１

、本金兑付日：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１２

、利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

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１３

、发行方式：具体定价与配售方案参见发行公告。

１４

、发行对象及配售安排：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具体参见发行公告。

１５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１６

、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及专项偿债账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１７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新世纪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８

、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１９

、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债券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剩余部分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２２

、拟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３

、新质押式回购：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本期债券新质

押式回购相关申请尚需有关部门最终批复，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２４

、发行费用概算：本期债券发行总计费用预计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２０％

。

２５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三、本期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一）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网下发行期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二）本期债券上市安排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上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办理有关上市手续，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

告。

四、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 称：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大庆

住 所：舟山市定海港码头

１

号

电 话：

０５８０－２０６７９８０

传 真：

０５８０－２０６９１６０

联 系 人：潘静芳

（二）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

名 称：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住 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３１３７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３２３９

项目主办人：蒋盈、陈海峰、周亮

项目组人员：华佳、张帆

（三）分销商

名 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玉华

住 所：上海市常熟路

２３９

号

联 系 人：刘路

邮 编：

２０００３１

电 话：

０２１－３３３８９８８８

传 真：

０２１－５４０４６８４４

（四）律师事务所

名 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吴明德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１４

楼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９８３１０４０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９８３１０９９

联 系 人：王硕、李波

（五）会计师事务所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吕苏阳

住 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４－１０

层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经办会计师：罗训超、赵南飞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 称：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荣恩

住 所：上海市汉口路

３９８

号华盛大厦

１４Ｆ

电 话：

０２１－６３５０１３４９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５００８７２

评级分析师：余海微、欧莲珠

（七）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 称：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住 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３２３５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３２３９

联 系 人：蒋盈、陈海峰

（八）募集资金专户及专项偿债账户银行

名 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负 责 人：顾文年

住 所：舟山市临城街道和兴路

３１

号

电 话：

０５８０－８２５８６８８

传 真：

０５８０－８２５８００７

联 系 人：谭庆斌

（九）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 称：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黄红元

住 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

电 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十）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名 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总 经 理：高斌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电 话：

０２１－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传 真：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十一）簿记管理人收款银行

银行账户：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

１２０２０２０６２９９０００１２５２２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杭州湖墅支行

五、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六、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及以其他方式合法取得本期债券的人，下同）被视为做出以下

承诺：

（一）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

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第二节 本期债券的评级情况

一、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公司聘请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根据新世纪出具的《舟山港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新世纪债评［

２０１５

］

０１０１６３

号），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新世纪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级别的涵义为短期债务的支付能力和长期债务的偿还能力很强；经营处于良性循环状

态，不确定因素对经营与发展的影响很小。

新世纪评定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级别的涵义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二）评级报告的主要内容

１

、优势

（

１

）舟山港区位优势显著，背靠经济发达且资源物资需求旺盛的长三角地区，经济腹地广阔。舟山港建港条件优越，未利用的可成片开发

岸线规模大，为舟山港集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

２

）受益于舟山群岛新区及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舟山港集团作为舟山港域最大的公共码头建设及服务商，能得到政府在政策、资源

及资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

３

）近年来，随着远洋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舟山港集团利用深水岸线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大宗散货水水中转，与上海港、宁波港形成错位

发展，实现了货物吞吐量及收入的持续增长，公司未来成长空间较大。

（

４

）目前，舟山港集团已形成了以码头运营与港口综合业务为主，大宗商品交易与贸易、置业、物业管理、客运及旅游等业务协同发展的多

元化经营格局，大宗商品交易与贸易业务将成为公司新的收入增长点。

２

、风险

（

１

）近年来，舟山港集团的项目建设投入大，刚性债务规模持续上升，财务杠杆已处于偏高水平。公司后续还有较大的建设资金缺口，若无

新的资本补充，则偿债压力将继续加大。

（

２

）舟山港集团面临较大的周边港口和货主码头的竞争压力，自营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市场占有率不高。

（

３

）舟山港集团资产主要集中于在建或建成的船舶及港务设施，资产长期化倾向明显。公司现有港口设施投资回报期长，存货等资产的

周转速度较慢，流动性压力较大。

（三）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和新世纪的业务操作规范，在本次评级的信用等级有效期【至本期债券本息的约定偿付日止】内，新世纪将对其

进行持续跟踪评级，包括持续定期跟踪评级与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新世纪将持续关注舟山港集团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舟山港集团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件、舟山港集团履行债务

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以动态地反映舟山港集团的信用状况。

１

、跟踪评级时间和内容

新世纪对舟山港集团的跟踪评级的期限为本评级报告出具日至失效日。

定期跟踪评级将在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出具后每

１

年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与首次评级报告保持衔接，如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与上次评级报告在结论或重大事项出现差异的，新世纪将作特别说明，并分析原因。

不定期跟踪评级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进行。在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时，舟山港集团应根据已作出的书面

承诺及时告知新世纪相应事项。新世纪及评级人员将密切关注与舟山港集团有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安排不定期跟踪评级并调整或

维持原有信用级别。不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在新世纪向舟山港集团发出“重大事项跟踪评级告知书”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提出。

２

、跟踪评级程序

定期跟踪评级前向舟山港集团发送“常规跟踪评级告知书”，不定期跟踪评级前向舟山港集团发送“重大事项跟踪评级告知书”。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调研、评级分析、评级委员会审核、出具评级报告、公告等程序进行。

新世纪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债务人、债务人所发行金融产品的投资人、债权代理人、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

行披露。

在持续跟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后

３

个工作日内，新世纪应在新世纪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ｈｘｓｊ．ｃｏｍ

）公布持续跟踪评级结果，并将跟踪评级结果

等相关信息抄送监管部门、舟山港集团及主承销商。

（四）其他重要事项

最近三年，发行人未因在境内发行其他债券、债务融资工具进行资信评级。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ＯＵＳＨＡＮ ＰＯ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孙大庆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缴资本 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注册地址： 舟山市定海港码头

１

号

办公地址： 舟山市定海港码头

１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６０００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潘静芳

公司电话：

０５８０－２０６７９８０

公司传真：

０５８０－２０６９１６０

所属行业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５５

水上运输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Ｇ５５

水上运输业；

经营范围：

港口，桥梁，码头，场站等公共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及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授权范围内的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自有资产租赁；投资咨询；技术咨询服务。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９９５４９７９－２

（一）发行人的设立及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１

、发行人的设立

舟山港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舟山港集团前身）是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经舟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组建舟山港务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并划转股权的批复》（舟国资委【

２０１０

】

１

号）的批准，由舟山国资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发起设立，同时将舟山国资持有的舟山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舟

港股份前身）股权全部划转至港务投资。 港务投资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舟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３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２４５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舟山国资《舟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变更名称的批复》（舟国资委【

２０１１

】

６１

号）的批准，发行人名称由“舟山港务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变更为“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发行人就本次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

、最近三年内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舟山国资，最近三年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的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发行人报告期内未发生导致发行人主营业务发生实质变更的重大资产购买、出售和置换的情况。

（三）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股东为舟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发行人对其他企业的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一）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权益投资情况的结构图如下所示：

（二）发行人重要权益投资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主要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主要子公司基本情况及经营业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主要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关系

１

舟港股份

７０％

港口设施、设备及港口机械的租赁，货物装缷、驳

运、仓储经营，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等

６０

，

０００

直接

１．１

衢黄公司

５１％

港口公用码头及码头相关设施投资、建设；港口起

重机械维修

１２９

，

９３８

间接

１．２

兴港物流

６０％

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和货物装卸服务；港口土地、

岸线、码头及相关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及相关咨

询服务

４２

，

５００

间接

１．３

兴港海运

５５％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水路运输

的船舶代理与货物运输代理

２５

，

０００

间接

１．４

老塘山中转

１００％

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

储和为船舶提供岸电、淡水供应服务

１

，

８１８

间接

１．５

外钓油品

５１％

码头及罐区的建设

２６

，

０００

间接

１．６

海通轮驳

１００％

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服

务；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建筑材

料、五金灯具、船舶配件销售

１５

，

０００

间接

１．７

浙江船交

１００％

产权交易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货物运输、船

舶等保险兼业代理；水路运输船舶代理与货物运

输代理，市场投资经营，代理船舶买卖、租赁，技术

开发等服务；船舶、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等产品的

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１

，

０００

间接

２

海通客运

１００％

代理沿海客运业务、行李包裹存放托运、码头经营

等

１

，

１８０

直接

３

集团置业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建材销售

（涉及资质的凭证经营）

１

，

０００

直接

４

兴港物业

１００％

各类物业管理及设施维修养护、环境绿化等

５２０

直接

５

海通宾馆

１００％

住宿服务，供应（饮食业）等

３０

直接

６

国贸公司

１００％

煤炭和煤制品、金属及金属制品、石油制品及化工

产品、矿石及矿物制品等货物销售，一般商品的物

流仓储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５

，

０００

直接

７

客货公司

６５％

旅游客运、包车客运；客运站经营等

１

，

５３８

直接

２

、发行人主要的合营、联营公司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主要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关系

合营公司

１

光汇油品

４５％

港口公用成品油码头的建设

９

，

４３６

［注］ 间接

２

港浦投资

５１％

港口项目投资

１０

，

３００

间接

联营公司

１

实华原油

３３％

为船舶提供码头服务和货物装卸服务；原油的计量业务

２０

，

０００

间接

２

中海石油物流

３０％

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和提供货物装卸、仓储服务；油污水接

收；普通货运；为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和基地建设提供物资采

办、海上送料及回收、维修作业，相关咨询及相关服务

９

，

６９５

间接

３

国际邮轮港

３４％

国际邮轮码头的建设，建筑材料销售，土地整理，海域围垦，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国内外贸易，为旅游集散提供相关服务

９

，

０００

直接

４

大宗商品交易所

２４％

组织开展石油、成品油、大宗石化商品、铁矿石及钢铁产品、

金属商品、等大宗商品交易的市场经营管理和中介服务；商

品交割市场经营管理服务

１０

，

０００

直接

注：光汇油品的注册资本为

９

，

４３６

万美元

（三）发行人重要权益投资企业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１

、发行人主要子公司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收入 净利润

舟港股份

８３５

，

２８２．５６ ４９９

，

４２８．６７ ３３５

，

８５３．８８ ８５

，

８９５．３７ １７

，

６３０．９１

衢黄公司

２９３

，

５２０．８７ １６３

，

７６９．６６ １２９

，

７５１．２１ － －５３．３８

兴港物流

１０８

，

９３１．０９ ５６

，

５５３．７２ ５２

，

３７７．３７ １２

，

１６４．７３ １

，

００３．９９

兴港海运

３９

，

２４９．３２ ２２

，

１３４．７４ １７

，

１１４．５７ １５

，

８１６．２８ －４

，

８９８．１９

老塘山中转

１３

，

３１８．６３ ４

，

１８３．０５ ９

，

１３５．５８ １３

，

８８４．０６ ３

，

２９０．７９

外钓油品

３９

，

７１４．９２ ２３

，

９７２．５８ １５

，

７４２．３４ ８４８．０２ －９１．２９

海通轮驳

４２

，

２７５．１０ １７

，

９４９．５２ ２４

，

３２５．５７ １６

，

８２５．５６ ３

，

６３１．３４

浙江船交

９

，

２４４．３６ ５

，

２６３．９９ ３

，

９８０．３７ ２

，

０１５．３１ ３３６．８９

海通客运

１３

，

６３５．６０ ９

，

５９３．５３ ４

，

０４２．０７ ６

，

０８４．０４ １９２．００

集团置业

１３５

，

９８３．３２ １３５

，

００６．４７ ９７６．８５ － －１２．２６

兴港物业

２

，

７０２．１４ １

，

３０４．３４ １

，

３９７．８０ ３

，

８８８．２６ ５３０．５５

海通宾馆

４９３．５８ ６９６．７６ －２０３．２２ ６４４．７０ －６７．２７

国贸公司

１７

，

４９７．５６ １２

，

３８６．１４ ５

，

１１１．４２ ３２

，

３１７．１９ １１０．９３

客货公司

１

，

２６０．９０ ６４８．７８ ６１２．１３ １

，

１２５．６４ －３６０．０７

注：此处舟港股份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其中兴港海运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

－４

，

８９８．１９

万元较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

－１

，

０１４．１７

万元下降

３８２．９８％

，主要是为优化运力结构，淘汰低效船舶，经舟山

国资批准，发行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以竞价方式出售了四艘

６８００

吨级船舶，四艘船舶拍卖价共计

４

，

５６５

万元，船舶处置损失计

４

，

５５６．２３

万元。

２

、发行人主要合营、联营公司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收入 净利润

合营企业

光汇油品

６５

，

０５７．７０ ６

，

８９４．４８ ５８

，

１６３．２２ － －７５．８４

港浦投资

１１

，

９９４．５５ － １１

，

９９４．５５ － １

，

０１４．８０

联营企业

实华原油

３４

，

１２８．０７ １

，

０３１．７４ ３３

，

０９６．３３ １３

，

６２４．２９ ７

，

８３９．７８

中海石油物流

１３

，

６６３．７９ １

，

１７９．２８ １２

，

４８４．５０ ６

，

８５９．９９ ２

，

２０７．５１

国际邮轮港

３５

，

７０１．１５ ２３

，

２０４．１０ １２

，

４９７．０４ １７５．１４ －２

，

５０２．９６

大宗商品交易所

１５

，

０６４．１３ ５

，

１１４．１９ ９

，

９４９．９４ ４

，

８２７．８８ ７８６．４３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为国有独资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舟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及持有发行人证券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现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期

孙大庆 董事长、总经理、董事 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石焕挺 董事 男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高建平 董事 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潘静芳 财务部部长、职工董事 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贺剑安 监事会主席 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丁天江 监事 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丁晓峰 综合管理部部长、监事 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余意军 综合管理部副部长、职工监事 男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张燕 职工监事 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发行人为国有独资公司，故不存在上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主要工作经历

１

、董事

孙大庆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曾任中国舟山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舟山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石焕挺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１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工程师。现任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任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总经理。曾任浙江海山集团公司技术部经理；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业务部经理；舟山港务管理局资产管理处副处长、处长；舟山港务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副总经理、董事；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

高建平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５６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舟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调研员、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任舟山市担保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曾任舟山市普陀区财政局局长；舟山市财政局处长等职。

潘静芳女士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７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财务部部长。曾任舟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财务科科长；舟山港务管理局资产管理处科员职员、计财处副处长；舟山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副部长等职。

２

、监事

贺剑安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现任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兼任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工会主席。曾任舟山港务管理局沈家门管理处（航管所）综合办副主任；舟山港务管理局政治处副主任、机关党总支书记、组织人事处副处

长；舟山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监察室主任等职。

丁天江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３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舟山市财政局（舟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产权管理与改革发展处处长，舟山

港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曾任舟山市财政局国资管理处副处长、舟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产权管理处（政策法规处）副处长等职。

丁晓峰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０

年出生，专科学历，现任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监事、综合管理部部长。曾任陆军舟嵊守备区战士；舟山港务管

理局通讯导航站、办公室职员；舟山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余意军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８３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监事、综合管理部副部长。曾任舟山市消防支队定海大队

文职消防员；舟山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秘书；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高级秘书。

张燕女士 中国国籍，

１９８１

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现任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监事，财务部会计。曾任浙江省海运集团舟山五洲船

舶修造有限公司主管会计。

３

、高级管理人员

孙大庆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曾任中国舟山外代副总经理、总经理；舟山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副董事长、总经理；舟山港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三）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外兼职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外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在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 与本公司关系 兼职情况

孙大庆 董事长、总经理 舟港股份 控股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石焕挺 董事

舟港股份 控股子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

兴港物流 二级子公司 董事长

港嵊投资 二级子公司 董事长

兴港海运 二级子公司 董事长

海通物流 二级子公司 董事长

港浦投资

二级子公司下属合

营公司

董事长

舟实华原

控股子公司的联营

公司

副董事长

中化兴中石油转运（舟山）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参股

公司

副董事长

光汇油品

控股子公司的联营

公司

副董事长

舟山晋浙船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联营

公司

副董事长

舟山外代 二级子公司 董事长

中远物流

控股子公司的联营

公司

董事长

嵊泗浦远散货减载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担任董

事的公司

董事

高建平 董事

舟山国资 无关联关系 副调研员

舟港股份 控股子公司 董事

舟山市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无关联关系 董事长、总经理

潘静芳 财务经理、职工董事

客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监事会主席

舟港置业 控股子公司 监事会主席

兴港物业 控股子公司 监事会主席

国贸公司 控股子公司 监事

客货公司 控股子公司 监事会主席

国际邮轮港 联营公司 监事

大宗商品交易所 联营公司 监事会主席

临城新区开发建设 参股公司 董事

贺剑安 监事会主席 舟港股份 控股子公司 监事会主席

丁天江 监事

舟山市普陀山机场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董事

舟山群岛北部海洋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董事

舟山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董事

舟山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董事

丁晓峰 综合管理部部长、监事

客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董事

舟港置业 控股子公司 董事

兴港物业 控股子公司 董事

客货公司 控股子公司 董事

余意军

综合管理部副部长、职工

监事

国贸公司 控股子公司 董事

兴港物业 控股子公司 监事

五、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及所属行业

根据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的行业划分标准和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发行人属于“

Ｇ５５

水上运输业”。

发行人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港口，桥梁，码头，站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及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授权范围内的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自有资产租赁；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等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技术咨询服务。

目前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主要分为六大板块：港口装卸仓储、港口配套服务、港口综合物流、大宗商品交易和贸易、客运及旅游服务、置业及

物业管理。

业务板块 主要用途

港口装卸仓储

在港口进行的各种装卸搬运以及堆场堆存作业。公司港口主要装卸货种为煤炭、矿砂、粮食、水

泥熟料和油品等。

港口配套服务

主要包括从外轮到达港口开始所进行的船舶代理和货物代理、 拖轮拖助以及在装卸过程中的

理货业务三部分，此外还包括以优化港口资源整合为目标的物流服务和衍生的增值服务，可细

分为拖助、货代、船代、理货、货物销售及其他六大类。

港口综合物流

以临港产业为基础的包括二程运输和二程运输相关的第三方物流、 为水上物流提供服务的船

舶交易市场以及供应链融资贸易业务。 二程运输及与其相关的第三方物流包括作为二程驳船

船东（有船承运人）从事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业务和作为二程驳船代理在接受

客户委托后组织、配送其他船东的二程驳船集中至某个区域或某个流向从事运输作业等。船舶

交易服务是指专业为国内外航运业和船东提供船舶交易平台及配套服务。

(下转B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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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舟山港集团”

)

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

(

含

7

亿元

)

的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本次债券”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5]898

号文核准。

本次债券采取一次性发行的方式

,

即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

。

2

、本次债券发行面值为人民币

70,000

万元

,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共计

700

万张

,

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张。

3

、本次债券评级为

AA+,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次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

(

包含少数股东权益

)

为

367,742.57

万元

;

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68.23%(

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58.81%);

本次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为

9,391.46

万元

(

取自

2012

年、

2013

年及

2014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

),

预计不少于本次债券一年利息

的

1.5

倍。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5

、本次债券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簿记建档区间为

4.39%-5.39%,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

(T-1

日

)

向网下合格投资者根据簿记建档结果协

商确定本次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

(T

日

)

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公告本

次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

敬请投资者关注。

6

、本次债券发行仅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申购和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采取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具体发

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具体配售原则详见本公告“三、网下发行”中“

6

、配售”。

7

、网下发行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合格投资者通过向主承销商提交《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网下申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申

购。每个申购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均不得少于

100

万元

(

含

100

万元

),

并为

100

万元

(1,000

手

)

的整数倍。

8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

,

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申购。投资者申购并持有本次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次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申购办法、申购程序、申购价格和申购资金缴纳等具体

规定。

10

、发行人将在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

本次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11

、本次债券发行完成后

,

可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挂牌上市。

12

、本公告仅对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构成针对本次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次债券发行情况

,

请仔细

阅读《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

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

cn)

查询。

13

、有关本次债券发行的其他事宜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及时公告

,

敬

请投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

发行人、舟山港集团、公司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债券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债券的发行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网下申购申请表》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网下申购申请表》

《配售缴款通知书》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配售缴款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簿记建档 指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协商确定利率区间后，向市场公布发行方式的发行文件，由簿记管

理人记录网下合格投资者认购公司债券利率及数量意愿，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按约定的定价和配售方式确定最终发行利率并进行配售的行为

评级机构、新世纪评级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信用评级报告 指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合格投资者 指

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且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和

个人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合规申购 指

合格投资者通过《网下申购申请表》进行的申购符合：在规定的簿记建档时间内传真

至簿记管理人指定的传真号码； 该申购中的申购利率位于规定的簿记建档利率区间

内；该申购的内容和格式符合相关要求。

有效申购 指 指在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仍有申购金额的合规申购。

有效申购金额 指 每一有效订单中在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申购总金额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2

、发行规模

:

本次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7

亿元。

3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

本次债券面值为

100

元

,

按面值平价发行。

4

、债券期限

:

本次债券的期限为

5

年。

5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

本次公司债券票面利率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定

,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6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

,

债券持有

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等操作。

7

、发行方式

:

本次债券发行仅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申购和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采取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

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具体配售原则详见本公告“三、网下发行”中“

6

、配售”。

8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

网下发行

,

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

(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本次债券不安

排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9

、发行首日

:2015

年

5

月

22

日。

10

、起息日

:2015

年

5

月

22

日。

11

、付息日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5

月

22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

12

、还本付息方式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3

、本金兑付日

:2020

年

5

月

22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

14

、担保情况

:

本次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5

、信用级别、资信评级机构及跟踪评级安排

:

经新世纪评级综合评定

,

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

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及新世纪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

,

新世纪评级将在本次债券有效存续期间

,

每年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

级报告

,

并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发行人应按新世纪评级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

,

提供有关财务报告及其他相关资料。发行人如发生重大变化

,

或发生可能对信用等级

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

应及时通知新世纪评级并提供有关资料。

16

、募集资金用途

: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

剩余部分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17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

、承销方式

:

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

对最终认购不足

7

亿元的部分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19

、拟上市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

、上市安排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尽快向上交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21

、新质押式回购

: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

本次债券新质

押式回购相关申请尚需有关部门最终批复

,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22

、税务提示

: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23

、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

交易日 工作事项

Ｔ－２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信用评级报告

Ｔ－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簿记建档日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下申购起始日

Ｔ＋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

网下申购日

Ｔ＋２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

网下申购截止日

网下申购的各投资者应不晚于当日

１６

：

００

前将认购款划至簿记管理人指定的专用收款账户

Ｔ＋３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Ｔ＋４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主承销商向发行人划款、发行结束

注

: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合格投资者簿记建档确定发行利率

1

、网下投资者

本次网下参与簿记建档的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

(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2

、利率簿记建档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簿记建档区间为

4.39%-5.39%,

最终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在上述利率区间范围内确定

,

在

债券存续期限内固定不变。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发行利率确认原则

:

(1)

簿记管理人按照合格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

按照申购利率从低至高的原则

,

对合规申购金额逐笔累计

,

当累计金额

超过或等于本次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2)

若合规申购的累计金额未能达到本次债券发行总额

,

则簿记建档区间的上限即为发行利率。

3

、簿记建档申购时间

本次债券簿记建档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1

日

(T-1

日

),

参与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必须在

2015

年

5

月

21

日

(T-1

日

)10:00

—

15:00

之间将《网下申购

申请表》

(

见附表一

)

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4

、申购办法

(1)

填制《网下申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网下申购申请表》

(

见附表

),

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网下申购申请表》应注意

:

①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簿记建档区间范围内填写申购利率

,

申购利率可不连续

;

②

每一份《网下申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5

个申购利率

;

③

填写申购利率时精确到

0.01%;

④

填写申购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⑤

每个申购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均不得少于

100

万元

(

含

100

万元

),

并为

100

万元

(1,000

手

)

的整数倍

;

⑥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

,

投资人的新增的投资需求

,

每一标位单独统计

,

不累计。

(2)

提交

参与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应在

2015

年

5

月

21

日

(T-1

日

)10:00

—

15:00

之间将以下资料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

并电话确认

:

①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申购申请表》

;

②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副本

)

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

须加盖单位公章

);

③

加盖单位公章后的股东证券账户卡

(

复印件

);

④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⑤

主承销商根据申购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每家合格投资者只能报价一次

,

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

(

含两份

)

《网下申购申请表》

,

则以最先到达的合规《网下申购申请表》视为有效

,

其

后的均视为无效报价。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申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

即构成投资者发出的、不可撤销的、对投资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申购要约。

传真号码

:0571-87903733

、

87903737;

咨询电话

:0571-87901941

、

87903138;

联 系 人

:

余剑霞、胡芳超

5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在预设的利率簿记建档区间内确定最终的票面利率

,

并将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

(T

日

)

在《证券时报》、

上交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上公告本次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次债券。

三、网下发行

1

、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且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

(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

包括未参与簿记建档的合格投资者。合格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

、发行数量

本次债券发行总额为

7

亿元

,

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为

7

亿元。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每个合格投资者的最低认购数量为

1,000

手

(1

万张

,100

万元

),

超过

1,000

手的必须是

1,000

手

(1

万张

,100

万元

)

的整数倍。

主承销商另有规定的除外。

3

、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张。

4

、发行时间

本次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3

个交易日

,

即发行首日

2015

年

5

月

22

日

(T

日

)

、

2015

年

5

月

25

日

(T+1

日

)

每日的

9:00-17:00

和

2015

年

5

月

26

日

(T+2

日

)

的

9:00-16:00

。

5

、认购办法

(1)

凡参与簿记建档的合格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合格证券账户。尚未开户的投资者

,

必须在

2015

年

5

月

21

日

(T-1

日

)

前开

立证券账户。

(2)

未参与簿记建档

,

在网下发行期间欲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主承销商。

6

、配售

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

,

在同等条件下

,

参与簿记建档的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将优先得到满足。

(1)

簿记管理人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

并向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合格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

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单个合格投资者最终获得配售的金额应符合监管部门相关业务规定。

(2)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

:

本次配售过程中

,

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

(

含发行利率

)

的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视为有效申购

,

将按照价格优先

的原则配售

;

在申购利率相同的情况下

,

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在参与簿记建档的有效申购均已配售情况下

,

发行人及簿记管理人

可向未参与簿记建档的合格投资者的网下认购进行配售。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有权根据相关规定

,

自主决定本次债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7

、资金划付

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

,

认购款须在

2015

年

5

月

26

日

(T+2

日

)16:00

前足额划至簿记管理人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

划款时请注明“投资者简称”和“舟山港集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字样

,

同时向簿记管理人传真划款凭证。

收款账户户名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户账号

１２０２０２０６２９９０００１２５２２

收款账户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湖墅支行

收款银行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

３７７

号

同城交换号

２０６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１０２３３１００２０６９

收款银行联系人 陈莉、郭坚

收款银行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３７７０８０

、

８８３７７０８４

8

、违约认购的处理

对未能在

2015

年

5

月

26

日

(T+2

日

)16:00

前缴足认购款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认购

,

主承销商有权取消其认购。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

资者认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

,

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四、风险揭示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

,

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

五、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六、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发 行 人

: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舟山市定海港码头

1

号

联 系 人

:

潘静芳

联系电话

:0580-2067980

传 真

:0580-2069160

邮政编码

:316000

主承销商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杭州市杭大路

1

号

联 系 人

:

余剑霞、胡芳超

咨询电话

:0571-87901941

、

87903138;

申购传真

:0571-87903733

、

87903737

邮政编码

:310007

发行人: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0日

附件: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网下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并签字，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主承销商处，即构成申购人发

出的、不可撤销的、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利率及认购申请信息（利率簿记建档区间

４．３９％－５．３９％

）

注： 票面利率应在利率簿记建档区间内由低到高填

写，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为单一申购金额，

不包含此申购利率以上和

／

或以下的申购金额，指当

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 投资人

的新增的投资需求，每一标位单独统计，不累计

票面利率（

％

） 认购申请金额（万元）

注：

１

、票面利率应在利率簿记建档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

２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为单一申购金额，不包

含此申购利率以上和

／

或以下的申购金额，指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资人的新增的投资需求，每一标位单独统

计，不累计；

３

、最多可填写

５

档票面利率及对应的认购申请金额；

４

、每个申购利率上的认购申请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申购人在此承诺：

１

、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２

、申购人认购资格、本次申购行为以及申购款来源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自身的相关法

定或合同约定要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并将在申购本次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

３

、本次最终申购金额为簿记建档中不高于最终票面利率的申购利率对应的有效申购金额合计；

４

、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申购规则；申购人同意主承销商按照簿记建档的申购金额最终确定

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主承销商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费用的安排；

５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或《网下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项

足额划至主承销商通知的划款账户。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同时，本申购人同

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主承销商由此遭受的损失；

６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后，发

行人及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证券账户名称（上海）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填表说明

:(

以下填表说明不需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

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

,

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

1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

:

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

,

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简称”

+

“证基”

+

“中国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

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

,

全国社保基金填写“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

,

企业年金基金填写“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

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2

、申购利率应在利率簿记建档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

,

精确到

0.01%

。

3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

,

是指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

,

投资人的新增的投资需求

,

每一标位单独统计

,

不累

计。

4

、每一份《网下申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5

档票面利率及对应的申购金额

,

申购利率可不连续。

5

、每个申购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

100

万元

(

含

100

万元

),

并为

100

万元

(10,000

张

)

的整数倍。

6

、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

,

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7

、票面利率及认购金额填写示例

(

声明

:

本示例数据为虚设

,

不含任何暗示

,

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

。

假设本次债券票面利率的簿记建档区间为

4.39%-5.39%

。某合格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

,

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

票面利率（

％

） 申购申请金额（万元）

４．７０ ２００

４．７５ ４００

４．８５ ７００

４．９０ １

，

５００

５．００ ２

，

０００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5.0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4,8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5.00%,

但高于或等于

4.9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2,8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4.90%,

但高于或等于

4.85%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1,3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4.85%,

但高于或等于

4.75%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6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4.75%,

但高于或等于

4.7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2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4.70%

时

,

该申购要约无效。

8

、参加簿记建档的合格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

(

须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后

,

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

(T-1

日

)15:00

前将本

表连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副本

)

复印件

(

须加盖单位公章

)

、加盖单位公章后的股东证券账户卡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

章的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并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9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并签字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传真至主承销商后

,

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

束力

,

不可撤销。若因合格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

,

由机构投资者自行负责。

10

、参与簿记建档与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请认购本次债

券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1

、每家合格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申购申请表》

,

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

(

含两份

)

《网下申购申请表》

,

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

,

其后

的均视为无效。

12

、合格投资者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簿记建档及申购

,

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合格投资者传真后

,

请于

10

分钟

内打电话进行确认。

申购传真号码

:0571-87903733

、

87903737

确认电话

:0571-87901941

、

87903138

联 系 人

:

余剑霞、胡芳超

2015年 5 月 20日 星期三

B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